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詐
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第三項、第

九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三項及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存款帳戶：指於洗錢防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之

金融機構所設立之支票存款、活期

存款及定期存款帳戶。 

二、電子支付帳戶：指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第三條第四款所稱之電子支

付帳戶。 

三、信用卡：指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

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之信用卡。 

四、信用卡銷帳編號：指發卡機構為供

繳納信用卡應付帳款而為持卡人編

訂之帳號。 

五、虛擬帳號：指存款業務機構為繳款

人或指定交易編訂之虛擬繳款帳

號，供繳款人或交易人透過該虛擬

繳款帳號將款項存入對應之實體存

款帳戶。 

六、虛擬資產帳號：指虛擬資產客戶於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以下簡稱虛擬資產服務商）所開

立之帳號。 

七、警示存款帳戶：指法院、檢察署或

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存款業務機構將

存款帳戶列為警示者。 

八、警示電子支付帳戶：指法院、檢察

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電子支付機

構將電子支付帳戶列為警示者。 

九、警示虛擬帳號：指法院、檢察署或

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存款業務機構將

虛擬帳號列為警示者。 

十、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指法院、檢

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發卡機構

將信用卡銷帳編號列為警示者。 

十一、警示虛擬資產帳號：指法院、檢

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虛擬資

一、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 

二、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之存款帳

戶範圍，並納入於洗錢防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列

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全國

農業金庫及辦理儲金匯兌、簡易人壽

保險業務之郵政機構）所設立之存款

帳戶，爰為第一款之定義。 

三、參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

四款規定之電子支付帳戶之定義，爰

為第二款之定義。 

四、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

第一款規定之信用卡之定義，爰為第

三款之定義。 

五、為訂定信用卡銷帳編號之定義，爰為

第四款之規定。 

六、為訂定虛擬帳號之定義，爰為第五款

之規定。 

七、為訂定虛擬資產帳號之定義，爰為第

六款之規定。所開立之帳號包含客戶

於虛擬資產服務商之註冊帳號及所連

結之虛擬資產錢包、虛擬帳號及對應

款項餘額。 

八、警示存款帳戶係指存款帳戶及其疑似

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

第一款所定義之警示帳戶，包括依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後段經司法警察機

關通知暫停全部交易功能之警示帳

戶，爰為第七款之定義。 

九、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係指電子支付機構

業務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八款所定義之

警示電子支付帳戶，包括依本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後段經司法警察機關通知

暫停全部交易功能之警示帳戶，爰為



產服務商將虛擬資產帳號列為警

示者。 

十二、存款業務機構：指洗錢防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

七款所稱之金融機構。 

十三、電子支付機構：指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稱之電

子支付機構。 

十四、信用卡業務機構：指信用卡業務

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七款所稱

之信用卡業務機構。 

十五、發卡機構：指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九款所稱之發卡

機構。 

第八款之定義。 

十、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本條

例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關警示帳戶

之定義，並參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

一一年三月五日全一電字第一一

二三A 號函之相關規範，爰

為第九款之定義。 

十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

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

本條例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關警

示帳戶之定義，並因應信用卡業務

特性調整相關用語，爰為第十款之

定義。 

十二、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

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

本條例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關警

示帳戶之定義，包括依本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後段經司法警察機關通知

暫停全部交易功能之警示帳戶，爰

為第十一款之定義。 

十三、參考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金融機

構之定義，爰為第十二款之定義。 

十四、參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

第一款規定之電子支付機構之定

義，爰為第十三款之定義。 

十五、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

條第七款規定之信用卡業務機構之

定義，爰為第十四款之定義。 

十六、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

條第九款規定之發卡機構之定義，

爰為第十五款之定義。 

第二章 帳戶帳號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 章名。 

第一節 存款帳戶 節名。 

第三條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

戶或交易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存款帳戶或

設定約定帳號，且無法提出合理說

明者。 

二、開戶人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

背景顯不相當者。 

三、開戶人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

理之方式查證者。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認定標準，並參酌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一三

年八月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二一三

四號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及

辦理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本條

之認定基準。 



四、存款帳戶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知，

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五、存款帳戶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入交

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存款業務機構之

電子服務或設備，與開戶人日常交

易習慣明顯不符者。 

七、存款帳戶久未往來，突有異常交易

者。 

八、開戶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同一存

款業務機構內其他警示存款帳戶之

開戶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相同，疑

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九、存款帳戶所連結之虛擬帳號，於一

定期間內多次被列為警示虛擬帳號

者。 

十、存款帳戶有銀行防制洗錢注意事項

範本所列表徵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交易者。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或存款業務機構

認定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

存款帳戶或交易者。 

第四條 存款業務機構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存款帳戶應加強確認該開戶人

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如下：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

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開戶人財富及

資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

該資金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存款業務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強化確認開

戶人身分，爰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險情形」

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開戶人身

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五條 存款業務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存款帳戶執行本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電話、電

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式照會

其他存款業務機構，以取得該等疑似涉

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之相關資

訊。 

      受照會者應依照會者之請求，提供

下列照會項目： 

一、存款帳戶之戶名及開戶日期。 

二、開戶人之年齡、職業類別及開戶或

交易目的。 

三、存款帳戶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及

是否對存款帳戶進行監控。 

      除前項之照會項目外，受照會者亦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存款業務機

構就存款帳戶異常情形，可向其他存

款業務機構確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

不法金流，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存款業務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存款帳戶採取本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存款業

務機構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

訊，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

施，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存款業務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

客戶身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

段進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資訊，並參

酌實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

之請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



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提供之其他必

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

會資訊。但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

期限內已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

延長提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 

      本條之受照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

之應注意事項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訂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二項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

目，受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併

予敘明。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

取得之資訊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者

需取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

資訊，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之規定，

提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利存款業務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

認相關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

並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

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

五個營業日之期日規定，爰為第四項

規定，俾使其他存款業務機構遵循。 

五、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四項之意

旨，為利照會作業之實務運作，受照

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之應注意事項

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銀行公會訂

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爰為第五項

規定。 

第二節 電子支付帳戶 節名。 

第六條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

付帳戶或交易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電子支付帳

戶，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使用者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

背景顯不相當者。 

三、使用者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

理之方式查證者。 

四、電子支付帳戶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

知，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五、電子支付帳戶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

入交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電子支付機構之

服務或設備，與使用者日常交易習

慣明顯不符者。 

七、電子支付帳戶久未往來，突有異常

交易者。 

八、使用者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其他警

示電子支付帳戶之使用者所留存之

聯絡電話相同，疑為犯罪行為人使

用者。 

九、電子支付帳戶有電子支付機構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所列

表徵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者。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或電子支付機構認

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參酌金管會一

三年八月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二一

三四號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

及辦理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本

條之認定基準。 

 

 

 



定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

支付帳戶或交易者。 

第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應加強確認該使

用者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如

下：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

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使用者資金來

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資金

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強化確

認使用者身分，爰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險情

形」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使用

者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八條 電子支付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執行本條例第八

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電

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

式照會其他電子支付機構，以取得該等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

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應依照會者之請求，提供

下列照會項目： 

一、電子支付帳戶之戶名及開戶日期。 

二、使用者之年齡。 

三、電子支付帳戶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

形及是否對電子支付帳戶進行監

控。 

      除前項之照會項目外，受照會者亦

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提供之其他必

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

會資訊。但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

期限內已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

延長提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 

      本條之受照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

之應注意事項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訂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電子支付機

構就電子支付帳戶異常情形，可向其

他電子支付機構確認相關資訊，提早

攔阻不法金流，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電子支付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採取本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電

子支付機構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

資訊，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

施，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電子支付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

客戶身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

段進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資訊，並參

酌實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

之請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

二項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

目，受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併

予敘明。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

取得之資訊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者

需取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

資訊，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之規定，

提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利電子支付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

認相關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

並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三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五個營業日之期

日規定，爰為第四項規定，俾使其他

電子支付機構遵循。 

五、參酌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

十八條第四項之意旨，為利照會作業

之實務運作，受照會者確認照會者身

分時之應注意事項或其他照會作業程

序由銀行公會訂定，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爰為第五項規定。 



第三節 信用卡 節名。 

第九條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

或交易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信用卡，且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信用卡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知，疑

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三、信用卡常進行多筆小額交易，近似

測試行為者。 

四、短期間內密集進行信用卡交易，與

持卡人日常交易習慣明顯不符者。 

五、信用卡久未進行交易，突有異常交

易者。 

六、持卡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同一發

卡機構內其他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

之持卡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相同，

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七、信用卡有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所列

表徵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者。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發卡機構認定為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或

交易者。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四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

參照銀行公會全信字第一一二一七四

號函、銀行公會信用卡業務委員會所屬

機構辦理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金融機構

防制洗錢辦法、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金管會一

三年八月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二

一三四號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

本及辦理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

本條之認定基準。 

 

 

 

 

 

 

 

 

第十條 發卡機構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信用卡應加強確認該持卡人身分，

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如下：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

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持卡人財富及

資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

該資金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發卡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疑似涉及

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強化確認持卡人身

分，爰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險情形」之相關

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持卡人身分或持

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十一條 發卡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信用卡執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電話、電子郵

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式照會其他

信用卡業務機構，以取得該等疑似涉及

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應依照會者之請求，提供

下列照會項目： 

一、信用卡之持卡人姓名及開卡日期。 

二、持卡人之年齡及職業類別。 

三、信用卡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及是

否對信用卡進行監控。 

      除前項之照會項目外，受照會者亦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發卡機構就

信用卡異常情形，可向其他信用卡業

務機構確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不法

金流，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發卡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信用卡採取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發卡機構得照

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訊，俾進行控

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爰為第一項

規定。 

三、為明確發卡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客戶

身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進

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資訊，並參酌實



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提供之其他必

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

會資訊。但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

期限內已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

延長提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 

     本條之受照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之

應注意事項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中

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訂

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

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二項

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目，

受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併予敘

明。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取得

之資訊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者需取

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資

訊，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之規定，提

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利發卡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

關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並參

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

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電子支

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

項所定五個營業日之期日規定，爰為

第四項規定，俾使其他信用卡業務機

構遵循。 

五、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四項之意

旨，為利照會作業之實務運作，受照

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之應注意事項

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銀行公會訂

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爰為第五項

規定。 

第四節 虛擬資產帳號 節名。 

第十二條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

資產帳號或交易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虛擬資產帳

號，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客戶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

景顯不相當者。 

三、客戶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理

之方式查證者。 

四、虛擬資產帳號經虛擬資產服務商或

民眾通知，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

者。 

五、虛擬資產帳號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

入交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虛擬資產服務商

之服務或設備，與客戶日常交易習

慣明顯不符者。 

七、虛擬資產帳號久未往來，突有異常

交易者。 

八、虛擬資產帳號有中華民國虛擬通貨

商業同業公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及打擊詐欺犯罪暨產業聯防機制作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四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

參考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相關規定，及參酌實

務作業，爰為本條之認定基準。 

 

 

 

 



業等自律規範所列表徵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交易者。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虛擬資產服務商

認定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

擬資產帳號或交易者。 

第十三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就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應加強確認

該客戶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如

下：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

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客戶財富及資

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

資金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虛擬資產服務商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疑

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強化

確認客戶身分，爰參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險情形」之

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客戶身分或

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十四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對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執行本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

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

方式照會其他虛擬資產服務商，以取得

該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

帳號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應依照會者之請求，提供

下列照會項目： 

一、虛擬資產帳號之客戶姓名及虛擬資

產帳號開立日期。 

二、客戶之年齡、職業類別及虛擬資產

帳號開立或交易目的。 

三、虛擬資產帳號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

形及是否對虛擬資產帳號進行監

控。 

除前項之照會項目外，受照會者亦

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提供之其他必

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

會資訊。但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

期限內已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

延長提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 

      本條之受照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

之應注意事項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

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訂定，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虛擬資產服

務商就虛擬資產帳號異常情形，可向

其他虛擬資產服務商確認相關資訊，

提早攔阻不法虛擬資產流向或金流，

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虛擬資產服務商對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採取本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

虛擬資產服務商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

相關資訊，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

要措施，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虛擬資產服務商於執行強化確

認客戶身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後段進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資訊，並

參酌實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

者之請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

第二項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

項目，受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

併予敘明。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

需取得之資訊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

者需取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

之資訊，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之規

定，提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利虛擬資產服務商於照會同業查證

確認相關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

訊，並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

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所定五個營業日之期日規

定，爰為第四項規定，俾使其他虛擬

資產服務商遵循。 



五、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四項之意

旨，為利照會作業之實務運作，受照

會者確認照會者身分時之應注意事項

或其他照會作業程序由中華民國虛擬

通貨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爰為第五項規定。 

第三章 資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帳戶

帳號控管作業 

章名。 

第一節 存款帳戶 節名。 

第十五條 存款業務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辦理時，應以紙本或電

子方式保存下列資料及交易紀錄： 

一、確認開戶人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錄，

如護照、身分證、駕照或類似之官方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 

二、契約文件檔案。 

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之

所有異常交易紀錄。 

四、依第二章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存款帳戶照會同業所取得之資

料及紀錄。 

      前項第三款所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存款帳戶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應

足以重建個別異常交易，以備作為認定

不法活動之證據。 

一、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十二

條、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

項範本第十五條規定，及考量業者在

執行相關紀錄保存之可行性，並另外

將存款業務機構照會同業所取得之資

訊納入保存紀錄範圍，於第一項訂定

交易紀錄及確認存款帳戶開戶人身分

紀錄之保存範圍等規定。 

二、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訂定第二項關

於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

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意義之規定。 

 

第十六條 存款帳戶經認定為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者，存款業務機

構應採取以下處理措施： 

一、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強化確認開戶人身分，並得採取對

開戶人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

提領、匯出款項、暫停全部或部分

交易功能、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

供服務等控管措施，並得向司法警

察機關通報。 

二、如虛擬帳號經列為警示，存款業務

機構應暫停該虛擬帳號全部之交易

功能，將該虛擬帳號對應之存款帳

戶中之金額予以圈存，後續該虛擬

帳號之匯入款項逕以退匯方式退回

匯款之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

構，若無該虛擬帳號相對應之轉出

帳戶可供退匯，存款業務機構應圈

存該虛擬帳號之金額。存款業務機

一、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

戶，存款業務機構應為相應之處理措

施，爰為本條之規定。 

二、考量實務上詐騙款項亦可能經由虛擬

帳號流入存款帳戶，並參考銀行公會

全一電字第一一二三A 號

函有關虛擬帳號經通報為警示帳戶時

之處理方式，爰於第一項第二款明定

虛擬帳號經通報為警示時，存款業務

機構應為之後續處理。 

三、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第二目

異常帳戶處理措施規定，爰於第一項

第三款訂定存款業務機構應依洗錢防

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就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採取處置措施

之規定。 

四、為明確規範通報程序及相關要求，爰

訂定第二項之規定。 



構並應即通知開戶人對該虛擬帳號

之使用者進行相關管控措施。 

三、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

理措施。 

      存款業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通報司法

警察機關時，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

件、電子化平台或其他可行方式為之，

並依相關要求提供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存款帳戶之文件、開戶人之身分資

訊、相關交易紀錄或其他依該通報方式

應提供之文件。 

 

第十七條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存款業務機

構通報後，應於二十日內，以公文書通

知存款業務機構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存款帳戶辦理後續控管或解除控

管。逾期未通知存款業務機構者，存款

業務機構得持續控管。 

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司法警察機關

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

方式先行為前項之通知，並應於通知後

五個營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存款

業務機構。 

一、鑒於存款業務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存款帳戶之限制涉及開戶人

之權益，時效上應盡速處理，惟司法

警察機關接獲通報後，亦須進行資料

分析及相當程度之調查，以判斷該疑

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是否

應繼續控管或解除控管，爰訂定司法

警察機關應於受通報後之二十日內通

知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

帳戶之控管或解除控管。另，此處所

指之二十日係指「二十個日曆日」。 

二、考量到司法警察機關於重大緊急案件

時效性之作業需求，參考存款帳戶及

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第三條第三款後段之規定，於第二項

中訂定較為便捷之作業程序。 

第二節 電子支付帳戶 節名。 

第十八條 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辦理時，應以紙本或電

子方式保存下列資料及交易紀錄： 

一、確認使用者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

錄，如護照、身分證或類似之官方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 

二、契約文件檔案。 

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

帳戶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 

四、依第二章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照會同業所

取得之資料及紀錄。 

      前項第三款所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之所有異常交易紀

錄應足以重建個別異常交易，以備作為

認定不法活動之證據。 

一、參酌電子支付機構身分確認機制及交

易限額管理辦法第八條、金融機構防

制洗錢辦法第十二條、電子支付機構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

項範本第十五條規定，及考量業者在

執行相關紀錄保存之可行性，並另外

將電子支付機構照會同業所取得之資

訊納入保存紀錄範圍，於第一項訂定

交易紀錄及確認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

身分紀錄之保存範圍等規定。 

二、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訂定第二項關

於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

帳戶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意義之規

定。 

第十九條 電子支付帳戶經認定為疑似涉一、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



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者，電

子支付機構應採取以下處理措施： 

一、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強化確認使用者身分，並得採取對

使用者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匯

（轉）入或提領、轉出款項、暫停

全部或部分交易功能、拒絕建立業

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並

得向司法警察機關通報。 

二、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

理措施。 

      電子支付機構依前項規定通報司法

警察機關時，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

件、電子化平台或其他可行方式為之，

並依相關要求提供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電子支付帳戶之文件、使用者之身

分資訊、相關交易紀錄或其他依該通報

方式應提供之文件。 

帳戶，電子支付機構應為相應之處理

措施，爰為本條之規定。 

二、參酌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

十五條第二款第二目異常電子支付帳

戶處理措施規定，爰於第一項第二款

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應依洗錢防制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採取處置措施之

規定。 

三、為明確規範通報程序及相關要求，爰

訂定第二項之規定。 

第二十條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電子支付機

構通報後，應於二十日內，以公文書通

知電子支付機構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辦理後續控管或解

除控管。逾期未通知電子支付機構者，

電子支付機構得持續控管。 

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司法警察機關

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

方式先行為前項之通知，並應於通知後

五個營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電子

支付機構。 

一、鑒於電子支付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之限制涉及使

用者之權益，時效上應盡速處理，惟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通報後，亦須進行

資料分析及相當程度之調查，以判斷

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

帳戶是否應繼續控管或解除控管，爰

訂定司法警察機關應於受通報後之二

十日內通知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電子支付帳戶之控管或解除控

管。另，此處所指之二十日係指「二

十個日曆日」。 

二、考量司法警察機關於重大緊急案件時

效性之作業需求，參考電子支付機構

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

之規定，於第二項中訂定較為便捷之

作業程序。 

第三節 信用卡 節名。 

第二十一條 發卡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後段規定辦理時，應以紙本或電子

方式保存下列資料及交易紀錄： 

一、確認持卡人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

錄，如護照、身分證、駕照或類似

之官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 

二、契約文件檔案。 

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之

所有異常交易紀錄。 

一、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十二

條、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第十三條規

定，及考量業者在執行相關紀錄保存

之可行性，並另外將發卡機構照會同

業所取得之資訊納入保存紀錄範圍，

於第一項訂定交易紀錄及確認信用卡

持卡人身分紀錄之保存範圍等規定。 

二、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十二條



四、依第二章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信用卡照會同業所取得之

資料及紀錄。 

前項第三款所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信用卡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應足

以重建個別異常交易，以備作為認定不

法活動之證據。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訂定第二項關

於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之

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意義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信用卡經認定為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者，發卡機構應採

取以下處理措施： 

一、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對持

卡人身分持續審查、管控信用卡及

暫停信用卡帳戶交易功能、拒絕建

立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

施，並得向司法警察機關通報。 

二、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

理措施。 

發卡機構依前項規定通報司法警察機

關時，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電子

化平台或其他可行方式為之，並依相關要

求提供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之

文件、持卡人之身分資訊、相關交易紀錄

或其他依該通報方式應提供之文件。 

一、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

發卡機構應為相應之處理措施，爰為

本條之規定。 

二、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第二目

異常帳戶處理措施規定，爰於第一項

第二款訂定發卡機構應依洗錢防制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信用卡採取處置措施之規

定。 

三、為明確規範通報程序及相關要求，爰

訂定第二項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發卡機構

通報後，應於二十日內，以公文書通知

發卡機構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

信用卡辦理後續控管或解除控管。逾期

未通知發卡機構者，發卡機構得持續控

管。 

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司法警察機關得

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方式

先行為前項之通知，並應於通知後五個營

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發卡機構。 

一、鑒於發卡機構對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信用卡之限制涉及持卡人之權

益，時效上應盡速處理，惟司法警察

機關接獲通報後，亦須進行資料分析

及相當程度之調查，以判斷該疑似涉

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是否應繼續

控管或解除控管，爰訂定司法警察機

關應於受通報後之二十日內通知就該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信用卡之控

管或解除控管。另，此處所指之二十

日係指「二十個日曆日」。 

二、考量到司法警察機關於重大緊急案件

時效性之作業需求，參考存款帳戶及

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第三條第三款後段及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之

規定，於第二項中訂定較為便捷之作

業程序。 

第四節 虛擬資產帳號 節名。 

第二十四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本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辦理時，應以紙本

一、參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十條規



或電子方式保存下列資料及交易紀錄： 

一、確認客戶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錄，

如護照、身分證、駕照或類似之官

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 

二、契約文件檔案。 

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

帳號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 

四、依第二章規定，就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照會同業所

取得之資料及紀錄。 

前項第三款所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應

足以重建個別異常交易，以備作為認定不

法活動之證據。 

定，及考量業者在執行相關紀錄保存

之可行性，並另外將虛擬資產服務商

照會同業所取得之資訊納入保存紀錄

範圍，於第一項訂定交易紀錄及確認

虛擬資產帳號客戶身分紀錄之保存範

圍等規定。 

二、參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十條第三

款規定，訂定第二項關於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之所有異

常交易紀錄意義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虛擬資產帳號經認定為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者，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採取以下處理措施： 

一、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對客

戶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提

領、匯出虛擬資產或款項、暫停全

部或部分交易功能、拒絕建立業務

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並得

向司法警察機關通報。 

二、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

理措施。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前項規定通報司法

警察機關時，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

件、電子化平台或其他可行方式為之，並

依相關要求提供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

虛擬資產帳號之文件、客戶之身分資訊、

相關交易紀錄或其他依該通報方式應提供

之文件。 

一、就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

帳號，虛擬資產服務商應為相應之處

理措施，爰為本條之規定。 

二、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第二目

異常帳戶處理措施規定，爰於第一項

第二款訂定虛擬資產服務商應依洗錢

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就疑似涉及

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採取處

置措施之規定。 

三、為明確規範通報程序及相關要求，爰

訂定第二項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虛擬資產

服務商通報後，應於二十日內，以公文

書通知虛擬資產服務商就該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辦理後續控

管或解除控管。逾期未通知虛擬資產服

務商者，虛擬資產服務商得持續控管。 

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司法警察機關得

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方式

先行為前項之通知，並應於通知後五個營

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虛擬資產服務

商。 

一、鑒於虛擬資產服務商對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之限制涉及

客戶之權益，時效上應盡速處理，惟

司法警察機關接獲通報後，亦須進行

資料分析及相當程度之調查，以判斷

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

帳號是否應繼續控管或解除控管，爰

訂定司法警察機關應於受通報後之二

十日內通知就該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之控管或解除控

管。另，此處所指之二十日係指「二

十個日曆日」。 

二、考量到司法警察機關於重大緊急案件



時效性之作業需求，參考存款帳戶及

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第三條第三款後段及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之

規定，於第二項中訂定較為便捷之作

業程序。 

第四章 聯防通報機制及圈存作業 章名。 

第一節 存款帳戶 節名。 

第二十七條 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存款

帳戶者，存款業務機構除確認通報來源

並設定警示帳戶外，應即查詢該帳戶相

關交易，如發現該通報之詐騙款項已轉

出至其他存款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應

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通報該筆款項之

受款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 

受款之存款業務機構在接獲前一受

款機構依前項所為之通報，應立即查詢

受款帳戶之交易。如款項已遭轉出，應

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接續通報下一受

款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 

受款之存款業務機構如發現經通報之

詐騙款項已遭提領，應向原通報警示存

款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為通報。 

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

依前項資料進行查證後，如認為該等受

款帳戶亦須列為警示存款帳戶者，應通

報相關存款業務機構將該帳戶列為警

示。 

一、為有效阻斷詐騙集團之資金流向，參

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

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及「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

作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警示存款帳

戶之通報及存款業務機構處理方式之

相關規定，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有效追蹤詐騙集團之資金流向，參

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

作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存款業務機

構對於詐騙款項遭轉出或提領之處理

方式，爰為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三、如經通報之詐騙款項已遭提領，參考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及「金融機

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

第貳部分之意旨，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二十八條 受詐騙民眾於存款業務機構

營業時間，親自至任一家存款業務機構

告知遭受詐騙時，存款業務機構應確認

民眾身分、匯款或轉帳資訊及瞭解民眾

被詐騙事由後，請民眾填寫切結書並撥

打165電話。 

存款業務機構應憑前項之切結書及

匯款或轉帳資訊向受款存款業務機構或

電子支付機構為通報。受款存款業務機

構接獲前一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

構之通報，準用前條之查詢及通報程

序。 

受詐騙民眾依第一項親自至存款業

務機構告知遭受詐騙，警察機關應於二

小時內派員至存款業務機構，受理民眾

報案完畢，如有需要應將該存款帳戶通

報為警示。 

一、為使受詐騙民眾獲得即時協助，並儘

速完成報案程序，參考「金融機構辦

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貳

部分之規定，明定受詐騙民眾向存款

業務機構（不限於該民眾曾有往來或

因受詐騙事由涉及之存款業務機構）

告知遭受詐騙之處理程序，爰為第一

項至第三項規定。 

二、如受詐騙民眾完成報案後，警察機關

依報案內容判斷相關存款帳戶應列為

警示，存款業務機構應依照前條規定

辦理，爰為第四項規定。 



存款業務機構於接獲警察機關之前

項通報後，依前條之查詢及通報程序辦

理。 

第二十九條 前二條之聯防通報內容應依

警示存款帳戶通報機關規定方式登錄

之。 

聯防通報內容、通報單及切結書格

式或其他通報作業細項，由中華民國銀

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並報

主管機關備查。 

為存款業務機構間及與警示存款帳戶通報

機關間快速傳遞資訊，存款業務機構應依

警示存款帳戶通報機關及銀行公會之規

定，將聯防通報內容及其他相關資訊登錄

指定網路系統或平台，爰為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 

第三十條 存款業務機構依第二十七條或

第二十八條接獲前一存款業務機構或電

子支付機構之通報後，應就被通報之受

款金額進行圈存；如帳戶餘額小於被通

報之受款金額，則圈存帳戶目前餘額。

各存款業務機構就同一通報案件所圈存

之存款金額，以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之

司法警察機關之通報或受詐騙民眾切結

之受詐騙款項金額為上限。 

存款業務機構應向原通報警示存款帳

戶之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圈存結果。 

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

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儘速查證，自圈存時

點起算之四十八小時內，通知存款業務

機構被通報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應標示

為警示或解除圈存。 

存款業務機構於前項時限內未接獲被

通報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應列為警示之

通報，則逕予解除圈存。 

存款業務機構經審慎查證確定被通報

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無不法或異常之情

事，得提前解除圈存。 

存款業務機構應對受圈存款項之存款

帳戶為持續監控，如認定該帳戶為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得依本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一、參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存款業務

機構就被通報之受款金額為圈存之規

定，並考量圈存金額之限制，爰為第

一項規定。 

二、考量經通報之詐騙款項受圈存後，應

由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之司法警察機

關為相關查證，並參考「金融機構辦

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貳

部分及第伍部分有關款項圈存後之後

續警示作業時限及程序之規定，爰為

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三、參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陸部分有關存款業務

機構提前解除圈存之規定，爰為第五

項規定。 

四、為有效監控受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

應由存款業務機構對該存款帳戶為持

續監控，並判斷該存款帳戶是否繼續

監控之必要。如存款業務機構認定該

帳戶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

帳戶時，依照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爰為第六項規定。 

第三十一條 存款帳戶之款項若已依其他

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

者，復接獲通報將該存款帳戶內之詐騙

款項為圈存，存款業務機構仍應圈存該

詐騙款項，但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

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明定存款帳戶

之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

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通報應依第三十

條為圈存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

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存款業務機構應儘可能設置二

十四小時聯防通報專責窗口，進行聯防

通報機制作業。 

為使聯防通報得有效發揮阻斷詐騙金流之

效，參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玖部分有關設置聯防通報



存款業務機構設置前項通報窗口，應

立即通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窗口

異動時，亦同。 

窗口之規定，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受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開戶人

對其款項受圈存如有疑義，應由開戶人

洽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

處理，存款業務機構於必要時並應提供

協助。 

存款業務機構辦理聯防作業，若在事

後經查證無詐騙事實存在，惟因存款業

務機構之聯防通報造成客戶權益受損或

因款項被圈存致票據遭退票，存款業務

機構應協助配合向台灣票據交換所申請

註銷退票紀錄或協助為其他補救措施。 

一、考量存款帳戶款項遭圈存將造成開戶

人之不便並影響其權益，爰於本條明

定開戶人有疑義時之救濟管道。 

二、參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捌部分有關存款業務

機構協助因聯防通報或圈存而權益受

損者之規定，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節 電子支付帳戶 節名。 

第三十四條 電子支付帳戶經通報為警示

電子支付帳戶者，電子支付機構除確認

通報來源並設定警示帳戶外，應即查詢

該帳戶相關交易，如發現該通報之詐騙

款項已轉出至其他存款帳戶或電子支付

帳戶，應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通報該

筆款項之受款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

機構。 

受款之電子支付機構在接獲前一受

款機構依前項所為之通報，應立即查詢

受款帳戶之交易。如款項已遭轉出，則

應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接續通報下一

受款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

款項未遭轉出，應向原通報警示電子支

付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為通報。 

原通報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之司法警

察機關依前項資料進行查證後，如認為

該等受款帳戶亦須列為警示電子支付帳

戶者，應通報相關電子支付機構將該帳

戶列為警示。 

一、為有效阻斷詐騙集團之資金流向，參

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及「電子支付機構辦理

警示電子支付帳戶聯防機制及衍生管

制作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電子支付

機構對於詐騙款項遭轉出或提領之處

理方式之規定，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規定。 

二、如經通報之詐騙款項已轉出至其他帳

戶，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爰為第三項規

定。 

 

第三十五條 受詐騙民眾親自至任一家電

子支付機構告知遭受詐騙時，電子支付

機構應確認民眾身分、電子支付帳戶交

易證明及瞭解民眾被詐騙事由後，請民

眾填寫切結書並撥打165電話。如受詐騙

民眾進線電子支付機構客服告知遭受詐

騙時，電子支付機構應轉介民眾撥打165

電話。 

電子支付機構應憑前項之切結書及電

一、為使受詐騙民眾獲得即時協助，並儘

速完成報案程序，參考「電子支付機

構辦理警示電子支付帳戶聯防機制及

衍生管制作業程序」第貳部分之規

定，明定受詐騙民眾向電子支付機構

（不限於該民眾曾有往來或因受詐騙

事由涉及之電子支付機構）告知遭受

詐騙之處理程序，爰為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 



子支付帳戶交易證明向受款存款業務機

構或電子支付機構為通報。受款電子支

付機構接獲前一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

付機構之通報，準用前條之查詢及通報

程序。 

如受詐騙民眾親自至電子支付機構告

知遭受詐騙，警察機關應於二小時內派

員至電子支付機構，受理民眾報案完

畢，如有需要應將該電子支付帳戶通報

為警示。 

電子支付機構於接獲警察機關之前項

通報後，依前條之查詢及通報程序辦

理。 

二、如受詐騙民眾完成報案後，警察機關

依報案內容判斷相關電子支付帳戶應

列為警示，電子支付機構應依照前條

規定辦理，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三十六條 前二條之聯防通報內容應依警

示電子支付帳戶通報機關規定之方式登

錄之。 

聯防通報內容、通報單及切結書格式

或其他通報作業細項，由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 

為電子支付機構間、與存款業務機構間，

以及與警示電子支付帳戶通報機關間快速

傳遞資訊，電子支付機構應依警示電子支

付帳戶通報機關及銀行公會規定之方式，

將聯防通報內容及其他相關資訊登錄指定

網路系統或平台，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 

第三十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三十四條

或第三十五條接獲前一存款業務機構或

電子支付機構之通報後，應就被通報之

受款金額進行圈存；如帳戶餘額小於被

通報之受款金額，則圈存帳戶目前餘

額。各電子支付機構就同一通報案件所

圈存之金額，以原通報警示電子支付帳

戶之司法警察機關之通報或受詐騙民眾

切結之受詐騙款項金額為上限。 

電子支付機構應向原通報警示電子

支付帳戶之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圈存結

果。 

原通報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之司法警

察機關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儘速查證，自

圈存時點起算之四十八小時內，通知電

子支付機構被通報圈存款項之電子支付

帳戶應標示為警示或解除圈存。 

電子支付機構於前項時限內未接獲

被通報圈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應列為

警示之通報，則逕予解除圈存。 

電子支付機構經審慎查證確定被通

報圈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無不法或異

常之情事，得提前解除圈存。 

電子支付機構應對受圈存款項之電

子支付帳戶為持續監控，如認定該帳戶

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

一、參考「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警示電子支

付帳戶聯防機制及衍生管制作業程

序」第貳部分有關電子支付機構就被

通報之受款金額為圈存之規定並考量

圈存金額之限制，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經通報之詐騙款項受圈存後，應

由原通報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之司法警

察機關為相關查證，並參考「電子支

付機構辦理警示電子支付帳戶聯防機

制及衍生管制作業程序」第貳部分及

第參部分有關款項圈存後之後續警示

作業時限及程序之規定，爰為第二項

至第四項規定。 

三、參考「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警示電子支

付帳戶聯防機制及衍生管制作業程

序」第肆部分有關電子支付機構提前

解除圈存之規定，爰為第五項規定。 

四、為有效監督受圈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

戶，應由電子支付機構對該電子支付

帳戶為持續監控，並判斷該電子支付

帳戶是否繼續監控之必要。如電子支

付機構認定該帳戶為疑似涉及詐欺犯

罪之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時，依照本條

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爰為第六

項規定。 

 



戶，得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 

第三十八條 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若已依

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

分者，復接獲通報將該電子支付帳戶內

之詐騙款項為圈存，電子支付機構仍應

圈存該詐騙款項，但該等款項優先依扣

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

理。 

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九

條之規定，明定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若已

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

分者，復接獲通報應依第三十七條為圈存

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

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儘可能設置

二十四小時聯防通報專責窗口，進行聯

防通報機制作業。 

電子支付機構設置前項通報窗口，應

立即通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窗口

異動時，亦同。 

為使聯防通報得有效發揮阻斷詐騙金流之

效，參考「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警示電子支

付帳戶聯防機制及衍生管制作業程序」第

陸部分有關設置聯防通報窗口之規定，爰

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條 受圈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使

用者對其款項受圈存如有疑義，應由使

用者洽原通報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之司法

警察機關處理，電子支付機構於必要時

並應提供協助。 

考量電子支付帳戶款項遭圈存將造成使用

者之不便並影響其權益，爰於本條明定使

用者有疑義時之救濟管道。 

第三節 信用卡 節名。 

第四十一條 信用卡銷帳編號經通報為警

示信用卡銷帳編號者，發卡機構應即暫

停該信用卡全部交易功能，並關閉自動

化繳款通路之繳款功能。但發卡機構確

認為持卡人本人繳款者，不在此限。 

發卡機構如發現經通報之詐騙款項已

轉出至本人之其他存款帳戶或電子支付

帳戶，應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通報收

受該筆款項之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

機構及原通報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之司

法警察機關。 

為有效阻斷詐騙集團之資金流向，參考銀

行公會信用卡業務委員會所屬辦理信用卡

業務自律公約第參章「防範詐欺盜刷強化

身分驗證及協處措施」第四點第一項有關

信用卡銷帳編號經通報為警示之協處機

制、第四點第二項「經發卡機構確認通報

原因屬詐財案件後，不得將該筆款項抵充

持卡人之各項應付帳款」之規定，並參酌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第七條之意旨，爰為本條規定。 

 

第四十二條 受詐騙民眾向發卡機構告知

遭受詐騙時，發卡機構應轉介民眾撥打

165電話。 

如受詐騙民眾於發卡機構營業時間

親自至發卡機構告知遭受詐騙，發卡機

構應確認民眾身分、匯款或轉帳資訊及

瞭解民眾被詐騙事由，並撥打165電話。

警察機關應於二小時內派員至發卡機

構，受理民眾報案完畢，如有需要應將

該信用卡銷帳編號通報為警示。 

發卡機構於接獲警察機關之前項通報

後，依前條之查詢及通報程序辦理。 

一、為使受詐騙民眾獲得即時協助，並儘

速完成報案程序，參酌「金融機構辦

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貳

部分有關受詐騙民眾向存款業務機構

告知遭受詐騙之處理程序，爰為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如受詐騙民眾完成報案後，警察機關

依報案內容判斷相關信用卡銷帳編號

應列為警示，發卡機構應依照前條規

定辦理，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四十三條 前二條之聯防通報內容應依警

示信用卡銷帳編號通報機關規定之方式

登錄之。 

聯防通報內容格式或其他通報作業細

項，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訂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考量聯防通報機制之宗旨係由發卡機構協

助追查並儘速阻斷詐騙款項流向，發卡機

構應配合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通報機關及

銀行公會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聯防通報機

制。另為達到詐騙相關資訊分享之即時

性，及同業與異業間之資訊透明，鑒於銀

行公會全信字第一一三一三六五號函

已提議建立電子化通報平台，作為即時通

報系統，以發揮即時阻詐之效，爰於本條

規定發卡機構應依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通

報機關規定之方式登錄。 

第四十四條 發卡機構應儘可能設置二十

四小時聯防通報專責窗口，進行聯防通

報機制作業。 

發卡機構設置前項通報窗口，應立即

通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窗口異動

時，亦同。 

為使聯防通報得有效發揮阻斷詐騙金流之

效，參酌「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玖部分之意旨，爰為本條

規定。 

第四節 虛擬資產帳號 節名。 

第四十五條 虛擬資產帳號經通報為警示

虛擬資產帳號者，虛擬資產服務商除確

認通報來源並設定警示虛擬資產帳號

外，應即查詢該帳號相關交易，如發現

該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轉出至其他虛

擬資產服務商，應將該筆虛擬資產轉出

之資料通報該筆虛擬資產轉入帳號之虛

擬資產服務商。 

轉入帳號之虛擬資產服務商在接獲

前一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前項所為之通

報，應立即查詢轉入帳號之交易。如虛

擬資產已遭轉出，應將該筆虛擬資產轉

出之資料接續通報下一轉入帳號之虛擬

資產服務商。 

轉入帳號之虛擬資產服務商如發現

經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提領或已轉

出至境外虛擬資產帳號者，應向原通報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為通

報。 

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

察機關依前項資料進行查證後，如認為

該等虛擬資產轉入帳號亦須列為警示虛

擬資產帳號者，應通報相關虛擬資產服

務商將該帳號列為警示。 

一、為有效阻斷詐騙虛擬資產流向，參酌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金融

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

序」第貳部分有關警示存款帳戶之通

報及存款業務機構處理方式之相關規

定，就虛擬資產服務商接獲警示虛擬

資產帳號通報之後續處理方式予以規

範，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有效追蹤詐騙虛擬資產流向，參考

「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

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存款業務機構

對於詐騙款項遭轉出或提領之處理方

式，就虛擬資產服務商之相關通報方

式予以規範，爰為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三、如經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提領，

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及「金

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

序」第貳部分之意旨，爰為第四項規

定。 

四、除前所述，為即時傳遞並追蹤通報之

詐騙虛擬資產資訊，虛擬資產服務商

如發現該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轉出

至境外虛擬資產帳號者，亦應一併將

轉出資料通報予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



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併予說明之。 

第四十六條 受詐騙民眾於虛擬資產服務

商營業時間，親自至任一家虛擬資產服

務商告知遭受詐騙時，虛擬資產服務商

應確認民眾身分、虛擬資產或款項之移

轉、匯款或轉帳資訊及瞭解民眾被詐騙

事由後，請民眾填寫切結書並撥打165電

話。如受詐騙民眾透過虛擬資產服務商

客服告知遭受詐騙時，虛擬資產服務商

應轉介民眾撥打165電話。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憑前項之切結書

及虛擬資產或款項之移轉、匯款或轉帳

資訊向轉入帳號之虛擬資產服務商為通

報。轉入帳號之虛擬資產服務商接獲前

一虛擬資產服務商之通報，準用前條之

查詢及通報程序。 

受詐騙民眾依第一項親自至虛擬資

產服務商告知遭受詐騙，警察機關應於

二小時內派員至虛擬資產服務商，受理

民眾報案完畢，如有需要應將該虛擬資

產帳號通報為警示。 

虛擬資產服務商於接獲警察機關之

前項通報後，依前條之查詢及通報程序

辦理。 

一、為使受詐騙民眾獲得即時協助，並儘

速完成報案程序，參酌「金融機構辦

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貳

部分之規定，明定受詐騙民眾向虛擬

資產服務商（不限於該民眾曾有往來

或因受詐騙事由涉及之虛擬資產服務

商）告知遭受詐騙之處理程序，爰為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二、如受詐騙民眾完成報案後，警察機關

依報案內容判斷相關虛擬資產帳號應

列為警示，虛擬資產服務商應依照前

條規定辦理，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四十七條 前二條之聯防通報內容應依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通報機關規定方式登

錄之。 

聯防通報內容、通報單及切結書格

式或其他通報作業細項，由中華民國虛

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為虛擬資產服務商間及與警示虛擬資產帳

號通報機關間快速傳遞資訊，虛擬資產服

務商應依警示虛擬資產帳號通報機關及中

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規定之方式

及內容進行聯防通報，爰為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 

第四十八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第四十五條

或第四十六條接獲前一虛擬資產服務商

之通報後，應就被通報之轉入虛擬資產

或款項進行圈存；如帳號剩餘虛擬資產

或款項小於被通報之轉入數額，則圈存

帳號目前虛擬資產或款項。各虛擬資產

服務商就同一通報案件所圈存之虛擬資

產或款項數額，以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

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之通報或受詐騙民

眾切結之受詐騙虛擬資產或款項數額為

上限。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向原通報警示虛

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圈存結

果。 

一、參酌「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貳部分有關存款業務

機構就被通報之受款金額為圈存之規

定，並考量圈存虛擬資產及款項數額

之限制，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經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或款項受

圈存後，應由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

號之司法警察機關為相關查證，並參

酌「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

作業程序」第貳部分及第伍部分有關

款項圈存後之後續警示作業時限及程

序之規定，就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

號之司法警察機關對圈存虛擬資產或

款項之查證，及虛擬資產服務商後續



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

察機關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儘速查證，自

圈存時點起算之四十八小時內，通知虛

擬資產服務商被通報圈存虛擬資產或款

項之虛擬資產帳號應標示為警示或解除

圈存。 

虛擬資產服務商於前項時限內未接獲

被通報圈存虛擬資產或款項之虛擬資產

帳號應列為警示之通報，則逕予解除圈

存。 

虛擬資產服務商經審慎查證確定被通

報圈存虛擬資產或款項之虛擬資產帳號

無不法或異常之情事，得提前解除圈

存。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對受圈存虛擬資

產或款項之帳號為持續監控，如認定該

帳號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

產帳號，得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處理方式予以規範，爰為第二項至第

四項規定。 

三、參考「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

制作業程序」第陸部分有關存款業務

機構提前解除圈存之規定，就虛擬資

產服務商提前解除圈存之方式予以規

範，爰為第五項規定。 

四、為有效監督受圈存虛擬資產或款項之

虛擬資產帳號，應由虛擬資產服務商

對該虛擬資產帳號為持續監控，並判

斷該虛擬資產帳號是否繼續監控之必

要。如虛擬資產服務商認定該帳號為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

號時，依照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爰為第六項規定。 

第四十九條 虛擬資產帳號之虛擬資產或

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

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通報將該虛擬

資產帳號內之詐騙虛擬資產或款項為圈

存，虛擬資產服務商仍應圈存該詐騙虛

擬資產或款項，但該等虛擬資產或款項

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

令規定辦理。 

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明定虛擬資產

帳號之虛擬資產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

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

通報應依第四十八條為圈存時，該筆虛擬

資產或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類

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五十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儘可能設置二

十四小時聯防通報專責窗口，進行聯防

通報機制作業。 

虛擬資產服務商設置前項通報窗

口，應立即通報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

同業公會；窗口異動時，亦同。 

為使聯防通報得有效發揮阻斷詐騙虛擬資

產流向或金流之效，參酌「金融機構辦理

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玖部分有

關設置聯防通報窗口之規定，就虛擬資產

服務商之聯防通報窗口予以規範，爰為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五十一條 受圈存虛擬資產或款項之虛

擬資產帳號客戶對其虛擬資產或款項受

圈存如有疑義，應由客戶洽原通報警示

虛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處理，虛

擬資產服務商於必要時並應提供協助。 

考量虛擬資產帳號之虛擬資產或款項遭圈

存將造成客戶之不便並影響其權益，爰於

本條明定客戶有疑義時之救濟管道。 

第五章 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發還 章名。 

第一節 存款帳戶 節名。 

第五十二條 存款帳戶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經通報為警示存款帳戶，如該帳戶中尚

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

者，於原通知機關以書面通知書通知存

款業務機構發還警示存款帳戶內之剩餘

為強化對詐欺犯罪被害人之財產保護，存

款帳戶疑似涉及詐欺犯罪經通報為警示存

款帳戶，於限制措施解除前，如該帳戶中

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

者，明定於原通知機關依案件情資可判定



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開戶人，存款業

務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後得進行發還。 

款項之來源適於發還時，應作成書面通知

書，通知存款業務機構發還警示存款帳戶

內之剩餘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開戶人。

存款業務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後得進行發

還。 

第五十三條 存款業務機構依前條規定辦

理時，應透過匯（轉）出存款業務機構

或電子支付機構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

檢具下列文件，經存款業務機構依匯

（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

領部分，由最後一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

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存款帳戶內剩

餘款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 

三、申請不實致存款業務機構受有損

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

切結書。 

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

定，明定存款業務機構應透過匯

（轉）出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

構通知被害人，並規範被害人應檢具

之文件及存款業務機構認定發還剩餘

款項之方式。 

二、為防止申請不實之情形，應由被害人

證明司法警察機關已受理其刑事報

案，且被害人應就其申請不實所致生

存款業務機構損失負法律責任，爰於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被害人應檢具之

文件。 

第五十四條 存款業務機構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警示存款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該帳

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

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 

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

業成本者。 

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

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還款，或

無法聯絡被害人者。 

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

項者。 

存款業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逕行結清

帳戶後，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

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

警示效力。 

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考

量剩餘款項金額、與被害人聯絡情形

及被害人意願，存款業務機構辦理剩

餘款項之發還有不符作業成本或現實

上無法進行之虞，於第一項明定合於

本項列舉情事之一者，存款業務機構

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

列其他應付款，俾利兼顧被害人權益

及存款業務機構作業效率與可行性，

爰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存款

業務機構得逕行結清警示存款帳戶之

情事。 

二、為確保存款業務機構落實防詐措施，

縱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之一而得由存

款業務機構逕行結清警示存款帳戶，

惟存款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不因符

合第一項列舉情事而受影響，存款業

務機構仍需待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

限屆滿後，始得解除該存款帳戶開戶

人之警示效力，爰於第二項明定之。 

第五十五條 存款帳戶之款項若已依其他

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

者，復接獲第五十二條之原通知機關通

知存款業務機構發還該帳戶之剩餘款項

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明定存款帳戶

之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

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第五十二條之原

通知機關通知存款業務機構發還該帳戶之



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剩餘款項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

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二節 電子支付帳戶 節名 

第五十六條 電子支付帳戶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經通報為警示電子支付帳戶，如該

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

被提領者，於原通知機關以書面通知書

通知電子支付機構發還警示電子支付帳

戶內之剩餘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使用

者，電子支付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後得

進行發還。 

為強化對詐欺犯罪被害人之財產保護，電

子支付帳戶疑似涉及詐欺犯罪經通報為警

示電子支付帳戶，於限制措施解除前，如

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

被提領者，明定於原通知機關依案件情資

可判定款項之來源適於發還時，應作成書

面通知書，通知電子支付機構發還警示電

子支付帳戶內之剩餘款項予被害人，並副

知使用者。電子支付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

後得進行發還。 

第五十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依前條規定辦

理時，應透過匯（轉）出電子支付機構

或存款業務機構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

檢具下列文件，經電子支付機構依匯

（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

領部分，由最後一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

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電子支付帳戶

內剩餘款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 

三、申請不實致電子支付機構受有損

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

結書。 

一、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明定電子支付

機構應透過匯（轉）出電子支付機構

或存款業務機構通知被害人，並規範

被害人應檢具之文件及電子支付機構

認定發還剩餘款項之方式。 

二、為防止申請不實之情形，應由被害人

證明司法警察機關已受理其刑事報

案，且被害人應就其申請不實所致生

電子支付機構損失負法律責任，爰於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被害人應檢具之

文件。 

第五十八條 電子支付機構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警示電子支付帳戶剩餘款項之發

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

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

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 

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

業成本者。 

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

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還款，或

無法聯絡被害人者。 

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

項者。 

電子支付機構依前項規定逕行結清帳

戶後，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

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使用者之警

示效力。 

一、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

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考量剩餘款項

金額、與被害人聯絡情形及被害人意

願，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剩餘款項之發

還有不符作業成本或現實上無法進行

之虞，於第一項明定合於本項列舉情

事之一者，電子支付機構得逕行結清

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

款，俾利兼顧被害人權益及電子支付

機構作業效率與可行性，爰於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得

逕行結清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之情事。 

二、為確保電子支付機構落實防詐措施，

縱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之一而得由電

子支付機構逕行結清警示電子支付帳

戶，惟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之警示效

力不因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而受影

響，電子支付機構仍需待通報解除警



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始得解除該電

子支付帳戶使用者之警示效力，爰於

第二項明定之。 

第五十九條 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若已依

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

分者，復接獲第五十六條原通知機關通

知電子支付機構發還該帳戶之剩餘款項

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

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九

條之規定，明定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若已

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

分者，復接獲第五十六條原通知機關通知

電子支付機構發還該帳戶之剩餘款項時，

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

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三節 信用卡 節名。 

第六十條 信用卡銷帳編號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經通報為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如

該帳號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

項，於原通知機關以書面通知書通知信

用卡業務機構發還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

內之剩餘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持卡

人，信用卡業務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後

得進行發還。 

參考本會一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金管銀票字

第一一二〇一四七七三〇號函、銀行公會

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全信字第一一二一〇

〇〇七四〇號函有關信用卡剩餘帳款返還

一節第一點「就被害人於信用卡銷帳編號

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前所匯入之款項，發卡

機構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考量該

筆款項係屬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爰發卡機

構不得將該筆款項抵充持卡人之各項應付

帳款」及本會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第參章

「防範詐欺盜刷強化身分驗證及協處措

施」第四點第二項「經發卡機構確認通報

原因屬詐財案件後，不得將該筆款項抵充

持卡人之各項應付帳款」之規定，為強化

對詐欺犯罪被害人之財產保護，信用卡銷

帳編號疑似涉及詐欺犯罪經通報為警示信

用卡銷帳編號，於限制措施解除前，如該

帳號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明

定於原通知機關依案件情資可判定款項之

來源適於發還時，應作成書面通知書，通

知信用卡業務機構發還警示信用卡銷帳編

號內之剩餘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持卡

人。信用卡業務機構接獲書面通知書後得

進行發還。 

第六十一條 信用卡業務機構依前條規定

辦理時，如係經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

付機構匯（轉）入之款項，得透過匯

（轉）出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

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文件，

經信用卡業務機構依匯（轉）入時間順

序逐筆認定，發還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

內剩餘款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

一、參考本會一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金管銀

票字第一一二〇一四七七三〇號函、

銀行公會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全信字

第一一二一〇〇〇七四〇號函有關信

用卡剩餘帳款返還一節第一點「就被

害人於信用卡銷帳編號經通報為警示

帳戶前所匯入之款項，發卡機構經確

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考量該筆款

項係屬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爰發卡機

構不得將該筆款項抵充持卡人之各項



單。 

三、申請不實致信用卡業務機構受有損

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

切結書。 

應付帳款」及本會信用卡業務自律公

約第參章「防範詐欺盜刷強化身分驗

證及協處措施」第四點第二項「經發

卡機構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後，

不得將該筆款項抵充持卡人之各項應

付帳款」之規定，並參考存款帳戶及

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明定信用卡

業務機構得透過匯（轉）出存款業務

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通知被害人，並

規範被害人應檢具之文件及信用卡業

務機構認定發還剩餘款項之方式。 

二、為防止申請不實之情形，應由被害人

證明司法警察機關已受理其刑事報

案，且被害人應就其申請不實所致生

信用卡業務機構損失負法律責任，爰

於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被害人應檢具

之文件。 

第六十二條 信用卡業務機構依前二條規

定辦理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剩餘款項之

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將

帳號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

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 

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

業成本者。 

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

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還款，或

無法聯絡被害人者。 

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

項者。 

信用卡業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逕行將

帳號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後，信用

卡業務機構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

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信用卡之警

示效力。 

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

定，考量剩餘款項金額、與被害人聯

絡情形及被害人意願，信用卡業務機

構辦理剩餘款項之發還有不符作業成

本或現實上無法進行之虞，於第一項

明定合於本項列舉情事之一者，信用

卡業務機構得逕行將帳號剩餘款項轉

列其他應付款，俾利兼顧被害人權益

及信用卡業務機構作業效率與可行

性，爰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信用卡業務機構得逕行將帳號剩餘款

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之情事。 

二、為確保信用卡業務機構落實防詐措

施，縱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之一而得

由信用卡業務機構逕行將帳號剩餘款

項轉列其他應付款，惟信用卡之警示

效力不因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而受影

響，信用卡業務機構仍需待通報解除

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始得解除該

信用卡之警示效力，爰於第二項明定

之。 

第六十三條 信用卡銷帳編號之款項若已

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

處分者，復接獲第六十條原通知機關通

知信用卡業務機構發還該帳號之剩餘款

項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

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八條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明定信用卡銷

帳編號之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

全、禁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第六十條

原通知機關通知信用卡業務機構發還該帳



號之剩餘款項時，該等款項優先依扣押、

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四節 虛擬資產帳號 節名。 

第六十四條 虛擬資產帳號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經通報為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如該

帳號中尚有被害人交付或匯（轉）入之

虛擬資產或款項未被提領或移轉者，於

原通知機關以書面通知書通知虛擬資產

服務商發還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

虛擬資產或款項予被害人，並副知虛擬

資產帳號客戶，虛擬資產服務商接獲書

面通知書後得進行發還。 

為強化對詐欺犯罪被害人之財產保護，虛

擬資產帳號疑似涉及詐欺犯罪經通報為警

示虛擬資產帳號，於限制措施解除前，如

該帳號中尚有被害人交付或匯（轉）入之

虛擬資產或款項未被提領或移轉，明定於

原通知機關依案件情資可判定虛擬資產或

款項之來源適於發還時，應作成書面通知

書，通知虛擬資產服務商發還警示虛擬資

產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予被害

人，並副知虛擬資產帳號客戶。虛擬資產

服務商接獲書面通知書後得進行發還。 

第六十五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前條規定

辦理時，應透過匯（轉）出之虛擬資產

服務商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

文件，經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匯（轉）入

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或移轉

部分，由最後一筆數額往前推算至帳號

內之虛擬資產或款項數額為零止，發還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

款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 

三、申請不實致虛擬資產服務商受有損

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

切結書。 

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

定，明定虛擬資產服務商應透過匯

（轉）出之虛擬資產服務商通知被害

人，並規範被害人應檢具之文件及虛

擬資產服務商認定發還剩餘虛擬資產

或款項之方式。 

二、為防止申請不實之情形，應由被害人

證明司法警察機關已受理其刑事報

案，且被害人應就其申請不實所致生

虛擬資產服務商損失負法律責任，爰

於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被害人應檢具

之文件。 

第六十六條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前二條規

定辦理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剩餘虛擬資產

或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逕行結清該帳號，並將剩餘虛擬資產

或款項轉列其他應付虛擬資產或其他應

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

理： 

一、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在一定數額以

下，不符作業成本者。 

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

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發還虛擬

資產或款項，或無法聯絡被害人

者。 

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虛

擬資產或款項者。 

虛擬資產服務商依前項規定逕行結清

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

定，考量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數額、

與被害人聯絡情形及被害人意願，虛

擬資產服務商辦理剩餘虛擬資產或款

項之發還有不符作業成本或現實上無

法進行之虞，於第一項明定合於本項

列舉情事之一者，虛擬資產服務商得

逕行結清該帳號，並將剩餘虛擬資產

或款項轉列其他應付虛擬資產或其他

應付款，俾利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虛擬

資產服務商作業效率與可行性，爰於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虛擬資產

服務商得逕行結清警示虛擬資產帳號

之情事。 

二、為確保虛擬資產服務商落實防詐措



帳號後，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

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虛擬資產帳號

客戶之警示效力。 

施，縱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之一而得

由虛擬資產服務商逕行結清警示虛擬

資產帳號，惟虛擬資產帳號客戶之警

示效力不因符合第一項列舉情事而受

影響，虛擬資產服務商仍需待通報解

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始得解除

對該虛擬資產帳號客戶之警示效力，

爰於第二項明定之。 

第六十七條 虛擬資產帳號內之虛擬資產

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

禁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第六十四條

之原通知機關通知虛擬資產服務商發還

該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時，該

等虛擬資產或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

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八條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明定虛擬資產

帳號內之虛擬資產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

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

獲第六十四條之原通知機關通知虛擬資產

服務商發還該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

項時，該等虛擬資產或款項優先依扣押、

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五節 專責督導主管及無法發還之情事 節名。 

第六十八條 存款業務機構、電子支付機

構、信用卡業務機構及虛擬資產服務商

應指定副總經理或相當層級之主管專責

督導警示存款帳戶、警示電子支付帳

戶、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或警示虛擬資

產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處理事

宜。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及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之規

定，為確保警示存款帳戶、警示電子支付

帳戶、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或警示虛擬資

產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處理事宜之

健全運作，應由存款業務機構、電子支付

機構、信用卡業務機構及虛擬資產服務商

指定專責主管督導，爰於本條明定。 

第六十九條 疑似交易糾紛或案情複雜等

案件，不適用本辦法剩餘款項或虛擬資

產發還之規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五項及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規

定，考量詐欺犯罪案件之複雜性，尚無法

辨明被害人、款項或虛擬資產之金額或數

額或其他重要事項之案件，應由法院認定

應發還之款項或虛擬資產及發還對象為

宜，爰增訂本條規定，以視實際需要調整

相應管理措施。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第七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